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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举行
【明慧网】近七百名来自台湾、加拿大、澳洲、美国、马来
西亚、泰国、澳门及香港的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 5 月 1 日上
午在九龙明爱服务中心出席了「二零零四年香港法轮大法修
炼心得交流会」。2 日数百名法轮功学员，穿上黄色炼功服，
早上八时许齐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草地集体炼功，并砌出
巨型「正悟」两字。下午，他们由维园游行至西营盘中联办，
抗议中国迫害法轮功五年，要求立即停止镇压。 

 
 
 
 
 
 
 
 
 
 
 
 
 
 
 
 

德国学员欢迎温家宝，呼吁法办江×× 
【明慧网】五月二日至六日温家宝访问德国，五月二日，来
自德国及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在访问第一站慕尼黑及附近的
城市弗莱辛（Freising）欢迎温家宝，呼吁法办江××。  

在温家宝前去参观弗莱辛的一个农庄的路上，40 多名法
轮功学员分别站在两个路口欢迎温家宝。同去年温家宝访美
期间一样，法轮功学员此次请愿传达的信息依然是：“欢迎
温家宝”，“法办江××”，“法轮大法好”。 

 
 
 
 
 
 
 
下午一点半左右，温家宝的车队从学员面前驶过，两个

大客车里坐满了手持小中国国旗的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当他
们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前驶过时，车上一些学生向学员们挥
手，车窗里一部部的相机摄下了法轮功队伍的镜头。从农庄
里出来时，温家宝的车队又一次从学员面前经过，可以清楚
地看到车里的一些中国官员在看着学员们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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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被辗转劫持并惨遭酷刑折磨 
【明慧网】大法弟子刘文自 2000 年進京

上访，被抓到房山公安局，由于户口不在北
京，房山政法委书记周德运下令把大法弟子
刘文遣送回涿州，后来刘文被非法劳教三年。
先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五个月，
期间遭受多次酷刑。恶警让他睡水泥地，十
月里天气已经凉了，还穿着单衣服。同修送
他棉衣恶警也不准刘文穿。每天恶警及坏人
都用不同的迫害方式折磨他，强迫其放弃对
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大法弟子刘文坚定
信念，对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  

邪恶之徒见不能动摇刘文的信念，就在
五个月后把他转到唐山某劳教所進一步酷刑
迫害。在这期间，刘文经受了多种酷刑，其
中一种叫“拿麻”的酷刑，用大杠子压他的
腿，在腿上来回撵，把腿撵得鲜血直流，腿
部皮肤只剩薄薄一层，每天都在生死边缘。
恶警面对大法弟子在生死攸关时，还在慈悲
讲述大法真象的大善大忍之心无动于衷，疯
狂的迫害，已经人性全无。  

承受了三年腥风血雨的迫害后，刘文又
被非法关押到涿州洗脑班二十多天，遭受暴
力转化迫害。恶警见仍然不能动摇大法弟子
刘文的正信，又把他送到保定洗脑班，强迫
洗脑，上厕所排队，大小便限制时间，罚站，
体罚面壁，四天给吃两顿饭。上下铺铐着，
大光膀，直也直不起来，弯也弯不下去，关
押迫害刘文的房屋玻璃全用报纸糊上，不敢
见人。现在刘文的处境下落不明。 
 
 
 
 
 
 
 
 
 
 
 
 
 

在中联办门外宣读声明 

2004 香港法会会场 学员们共同分享修炼心得

追查迫害真象 法办镇压元凶

积极镇压法轮功的吉林省委书
记王云坤随中国主管经济的要员和
中共官员约 120 人参加了 4 月 26 日
至 28 日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为期 3 天
的韩中经济研讨会。韩国的法轮功学
员把他的罪行和相片在因特网上公
布并发表了声明，部分学员在王云坤
一入境就打出横幅并喊“法轮大法
好！”。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王
云坤被问及法轮功功问题时，惊恐不
安，以谎言搪塞。有感于迫害法轮功
的压力，王于 27 日提前离开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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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类群体灭绝 江泽民罪责难逃                             停止人权迫害，把独裁者江泽民送上法庭 新 纪 元

女子被逼疯逼死 薄熙来治下的马三家黑幕 
【明慧网】4 月 22 日在美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

薄熙来接到华盛顿 DC 地区法庭传票，原因是他任辽

宁省长期间，耗费国家巨额资金，卖力迫害法轮功。

据知情人透露，在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经常听到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2000 年 10 月，马三家曾发生将

女性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推入男牢的骇闻，残酷的

迫害导致至少 5 人死亡、7 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残。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辽宁省投资 10 亿元在全

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

资 5 亿多元，在 2003 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

地 2000 亩，把大北监狱和大北女子监狱等搬到这里。

中国官方宣传中还称，现代化的监狱城关押罪犯一

万余人，超市、银行一应俱全，部份区域对外开放。  
* 马三家发横财  
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马三家教养院，99 年以前

连年亏损，连电费都缴不上。迫害开始后，当地政

府对于从省内各地押送到马三家教养院的法轮功学

员，按每人 1 万元拨款。四年多来非法关押在马三

家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已达到 4000 余人，那就是

4000 万元。  
1999年10月末成立的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

隶属中央司法部管辖，专门负责关押和迫害法轮功女

学员。原来，女二所干警连门卫都算上不足 10 名，

现在共有干警百名，劫持法轮功学员 1500 名。男女

干警比例约占 2：8，年轻的、农村的干警较多，都是

2001 年底招聘来的，干警每月开两次工资，福利待遇

丰厚。司法部还拨专款 100 万元给马三家「改善」环

境，女二所所长苏境因为积极参与迫害被司法部奖励

5 万元，还被评为「一级英雄」。副所长邵丽得奖金 3
万元，各大队长都得了奖金，全体狱警被评为「集体

二级英模」。罗干、刘京等多次亲自到此坐阵。  
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马三家劳动教养

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

一场战争的经费。」  
* 「转化」酷刑  
从 99 年 7 月 20 日至 2004 年 4 月 18 日，辽宁

已证实被迫害虐死的法轮功学员达 103 人，居全国

第四。据知情人透露，在马三家经常听到撕心裂肺

的惨叫声。马三家最近迫害手段又出新招：狱警把

坚定的学员关入缺氧气的封闭房间里，房间墙壁用

十多厘米厚的海绵粘着，长期关在里面，人根本喘

不过气来，海绵上全是学员挣扎时留下的手印。  
老年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也不能幸免酷刑。一

个白发老太太，手被铐上吊在暖气管子呆了一宿，

被放下后，又将其双腿绑上，长达 9 个小时。另一

位老太太被人吊起来打，胳膊被吊断。  
* 张海燕遭摧残致疯后死亡  

据明慧网 4 月 23 日消息：34 岁的张海燕被折磨 
致疯，在极度痛苦与恐惧中去世。  

张海燕，家住辽宁省黑山县胡家镇西尤村王家

自然屯。1996 年开始学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弯曲的

右腿恢复正常，身心受益匪浅。2001 年 9 月中旬，

张海艳依法去北京上访遭抓捕，关入黑山看守所，

两个多月后又被送到马三家劳教 2 年。期间，马三

家劳教所对她施以吊铐、绳子捆绑、毒打等酷刑。

2003 年 2 月份，家人去探望她时，张海艳头被包扎

着，手肿得很厉害，已经不知和家里人说话。当时

劳教所仍坚持不放人。  
又过了一个月即 2003 年 3 月 21 日，劳教所通

知家属接人，这时张海艳已经精神失常，生活不能

自理。马三家劳教所却对家人说：「只放她一个月的

假，一个月后我们去接人。」就这样家里人把她接回，

回来后发现她的头颈部有 3 处筷子宽、大约十几公

分长而且很深的伤痕。回来后的 10 个月时间里，她

从来不敢与人说话，甚至与丈夫、孩子都没说过话，

家里人从来不敢和她高声说话，哪怕是一个小孩在

她身边高声说话都会把她吓得浑身发抖。她就在这

种极度痛苦中煎熬着，2004 年 1 月 18 日含冤离世。  
另一名 34 岁的女学员李景华，辽宁朝阳市龙城

区召都巴乡李仗子村人，99 年 10 月 30 日被送到马

三家，2001 年被迫害致疯。其他被马三家迫害致死

的还有王文君、白淑贞、张桂芝、邹桂荣。  
* 崔亚宁生命垂危  
另一位关押在马三家的女学员崔亚宁因长期遭

到严重迫害，今年春节前后已病危。据知情人透露，

马三家内部医院检查，当时崔亚宁的血压、心电图

都没有，但马三家对外一致谎称崔亚宁没病，拒绝

放人。  
据了解，崔亚宁因坚持炼法轮功前后两次被关押

四年多。第一次是 1999 年，关了二年多。放出来才二

个多月，2001 年的 12 月底又被关进去，到现在又是两

年多。她的母亲说，亚宁今年 35 岁，因长期遭关押，

被迫与丈夫离了婚，一个男孩约 8-9 岁，跟了爸爸。  

在成都某外语学校读高二的一美国
青年，2003 年暑假回美国度假后，带了
一份英文报纸回到学校，报纸上面介绍了
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指出这是中国政府
为诬陷法轮功而制造的一起伪案。全班同
学争相传阅这份报纸，并自发地分成几个
小组进行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自焚
事件是假的，法轮大法好！这个班的同学
纷纷把他们的集体结论，告诉自己的家人
和朋友，对肃清由于政府欺骗宣传带给一
些人的流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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